关于2023年2月24日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乐山市市中区乐嘉宠物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3年2月24日-2023年3月2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传 　 真：0833-2133332
地       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准入和督察股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拟批准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
	项目
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乐山市市中区乐嘉宠物医院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凤洲路2028号2楼2号
	乐山市市中区乐嘉宠物医院 

 
	成都晟辉顺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30万元，在乐山市市中区凤洲路2028号2楼2号商铺进行项目的建设，建筑面积约337.02m2，主要为宠物提供医疗服务，不涉及动物美容，洗浴等服务，项目建设总共2层楼，主要设置了诊断室、化验室、手术室、B超室、住院病房、药房及DR室等，对各科室安装相应的医疗设备。项目建后门诊最大流量为20只/d，住院室设计最大接纳量为30只/d。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和保护措施

本项目为未批先建项目，属于新建补评手续。项目租赁现有的商铺进行项目建设，建筑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项目建设期间，仅对商铺进行简单装修、隔断及设备安装，项目建设阶段产生的污染物较小，根据现场踏勘，该项目施工期已结束，经现场踏查及询问调查，项目施工期无环境遗留问题，未接到相关环境污染投诉。

二、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和保护措施

1. 废水治理措施

项目医疗废水和生活污水采用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医院设置一个一体化污水处理器，采用“过滤沉淀+氯片消毒”工艺，管控动物诊室、手术室、中央处置室，污水处理能力为2m3/d。1条收集管道连接一楼的动物诊室和中央处置室，另一条管道连接2楼的手术室和术前准备室，废水汇至1楼中央处置室，一体化污水处理器安装于中央处置室水槽下方，废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器处理后，汇同生活污水经污水管道直接进入邦泰国际社区小区预处理池，经预处理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规定的三级排放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乐山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岷江。

2. 废气治理措施

（1）宠物异味及院内带菌空气
宠物就诊及住院过程中宠物散发异味，宠物就诊、手术时院内产生带菌空气。
治理措施：项目日常采用移动式紫外线灯及臭氧消毒机加强对院内环境消毒，每日下班前进行房间消毒灭菌。经紫外线消毒后，能大大降低空气的含菌量。另外医院设置1套新风系统，管控诊室、处置室、手术室、犬猫住院室、隔离室等区域。新风系统排风口末端加装活性炭净味装置，专用送排风管道将新风系统外排的废气引至室外排放，排口位于项目吊顶位置，朝向凤洲路处，排放高度约 10m。同时，建设单位采取一定管理措施，如：加强管理，及时清扫笼舍内废物，必要时喷洒除臭剂（无毒无害）等措施。
新风系统介绍：新风系统将室外的含氧量充足的新鲜空气，经过净化处理后，把洁净的新风送入室内，同时将室内含异味、恶臭等的浑浊空气排出室外。通过不间断循环置换，让室内空气始终处于新鲜，洁净、温湿度适宜啥的环境，杜绝细菌滋生减少对人与宠物的影响。

本项目新风系统安装于房间吊顶上，各房间上方设置进风口出风口各一个，风口与管道连接。通过机械动力排风，将室内污浊空气排出，通过机械动力送风将室外过滤后的新鲜空气吸入室内，在室内污浊空气排出和室外新鲜空气进入的时候都要经过主机的热交换器，它能够使室内污浊空气与室外新鲜空气交错隔离，使一边的热量传递到另一边并加热，同时两股气流不掺混。

活性炭更换量：项目活性炭净味装置一次装填量约 10kg，一个季度更换一次，更换后的废活性炭产生量约为 40kg/a，暂存于医疗废物暂存间，后交由资质单位处置。 

环评要求：建设单位要密切注意排口所排放气体情况，了解周边住户的反馈，如发现有异味产生，要立即停止营业，查找原因，加强室内卫生清洁并检查活性炭吸附装置，若活性炭吸附装置达到饱和要及时更换，待异味消除后方可继续营业；此外，建设单位须对项目孔洞进行封堵，避免异味散发对居民造成影响。

（2）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臭气
项目设置 1 套一体化污水处理器，主要工艺为“过滤沉淀+氯片消毒”，医疗废水采用污水管道收集后进入一 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进行消毒处理（设备自动投加氯片），消毒后即通过污水管道排入项目所在商铺预处理池。项目医疗废水预处理设施不涉及二级生化处理工序，对BOD无处理效率，污水处理设施臭气产生量较少，且污水处理设施为密闭装置，产生的臭气极少，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3）医疗废物暂存间异味：

环评要求建设单位设置危废暂存间一间，为独立房间，建筑面积约2m2。医疗废物暂存过程中会产生少量恶臭。

治理措施：建设单位做好医疗废物的密封、清运和消毒工作；动物病理组织等袋装密封暂存于冰箱内；定期进行医疗废物暂存间存储设施、设备的清洁和消毒工作（消毒方式为喷洒消毒剂消毒），并喷洒生物除臭剂；做好暂存间的防鼠、防蚊蝇等措施；加强管理，确保医疗废物及时清运。

3.噪音治理措施

①空调外机噪声 

本项目使用分体式家用空调，空调外机位于项目外墙的机位，空调外机采用了基座进行安装，外机朝向凤洲路临街，且仅在白天开放，故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休息时间，对周边声环境影响较小。 

②宠物叫声

入院宠物会有日常偶发噪声，主要集中在治疗室、住院室内，项目治疗室墙体厚度约10cm，具有一定的隔音效果，为了防止宠物的叫声对周围环境敏感点造成影响，本项目针对此类噪声具体降噪措施如下：

①内部采用隔墙，砌到天花板的顶部；

②采用硬质地板的设计；

③住院室、诊室等区域的门窗做好隔声处理，使用橡胶密封条或考虑使用双重玻璃、隔声窗；

④对入院宠物佩戴口罩或嘴套，且避免宠物处于饥饿状态，并加强管理，宠物医院营业时间为 08:30-18:00，其余时间为禁止营业状态。

4.固废治理措施

（1）生活垃圾：经各科室设置生活垃圾收集桶，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放置于社区生活垃圾暂存点待环卫部门转运处置。

（2）宠物粪便及垫料：项目采用喷洒消毒剂的方式对宠物粪便进行消毒灭活，消毒灭活后交由环卫部门收运处置。

（3）宠物毛发：经喷洒消毒剂处理后可作为一般固废与生活垃圾一起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4）宠物尸体：除宠物主人自行带走处置的宠物外，留在院内处置的经消毒后采用密封袋封存当天通知并交由资质单位收运处置，不在院内储存。

（5）医疗废物：项目现状医疗废物交由成都市科农动物无害化处置有限公司，但目前医疗废物未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2013年修订）中的相关要求进行规范化储存，应进行整改。
（6）废紫外线灯管：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版）》，废紫外灯管属于“HW29 含汞废物中的 900-023-29 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含汞荧光灯管及其他废含汞电光源”，更换下来的废紫外线灯管采用专用包装容器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资质单位处置。
（7）废活性炭：经收集后放置于社区生活垃圾暂存点待环卫部门转运处置。

（8）污水处理器污泥：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版），污泥属于“HW01 医疗废物”中的“感染性废物”，危废代码841-001-01，污泥采用专用容器包装，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资质单位处置。




